
人性的感悟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4_BA_BA_

E6_80_A7_E7_9A_84_E6_c122_481202.htm 人性是一个琢磨不

透的东西，作为笔者也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过这方面的东西，

只是感觉这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所以一直不敢涉足。但是

有一点我敢保证，人性有许多的弱点。最基本的表现在人性

的不可捉摸性，说白了就是反复无常性，说难听了就是虚伪

性。中国的司法腐败问题，一直是一个令国人头疼的问题，

多少人曾经寻求多少种的方法，就是无法治疗这种顽疾，好

像司法腐败的问题一直是无法克服。制度的建构是一个方面

，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的问题反而应该是最关键

所在。我国已经具有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缺的是人，是

一种公正无私、执法如山的人。但是，作为任何一个人在没

有享有这种权利的时候，肯定都会有一番雄心壮志，豪言壮

语。但是真正的到达这个位置上以后，也许就会出现了意想

不到的情况。当然这里有其他的因素，比如受制于人、外界

的干涉等等。但是，笔者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的问题，从

实质上说就是人性的问题。 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问题已经讨

论多少年了，笔者也无暇顾及，但是当许多的事情摆在我的

面前，令笔者无所适从的时候，不免还是要在人性的问题上

或多或少的寻求一点较为合理的解释。“一切科学对于人性

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

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归到人性。”【英

国、休谟：《人性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页】

人性又称为人的本性，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品性。中国人基于

中国的传统，针对人类的探讨主要是集中在以伦理学为基础



的善恶之分的问题上。但是我不是在探讨人性善恶，而是在

探讨人性是一个随着环境的改变随时改变的不可捉摸的变色

龙。打一个形象的比喻，人性是水，它随着容器的变化而在

呈现不同的状态。对于人性的创伤，没有比刑罚的违法制裁

再严重的了。但是即使是经过了非人道的洗礼，也不可能去

改变人性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许就是这个道

理。我的一个当事人恰好就印证了这种情况。 李某是一个农

民，自己没有任何的收入，刚好村里新修了一条公路，他就

在公路的旁边占用了一块地方，自己摆摊设点做起了生意。

由于地方比较大，就又把旁边的闲地出租了其他的村民。村

民在这里做生意挣钱，交着房租，一切相安无事，但是就有

一些眼红的人却故意的他过不去，伙同派出所的人员，以涉

嫌敲诈勒索罪将其送进了看守所。后来检察院也进行了起诉

，经过我的辩护，检察院在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以后，直

接将本案撤回，作了不起诉处理。按说作为李某来讲已经找

到了公正，法律已经给了他公正的交代。检察院撤诉以后，

紧接着出现了新的问题，李某仍然在看守所关押，该如何处

理缮后事宜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

和检察院的领导们就开始研究此事，他们没有直接将人放掉

，而是在问李某的家属如果把李某放出去以后，这事就这样

可以算了，没有必要再去告谁，在里面没有人做错，做错的

还是李某，只是目前的证据还不足以将其定罪，但是他给别

人要钱的事实不能改变的。作为李某的家属，自从这次经历

以后，已经明白了什么是不公正，什么是权利，当自己的家

属身险囹圄以后，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他从看守所中弄出

来，即使是花钱或者别的方法均可以。一道不太高的墙，把



李某和家属隔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家庭

突然遭遇这种飞天横祸，整个家庭几乎已经崩溃。听说可以

出来，别说是不告，高兴还来不及呢。于是就一直保证自己

绝对不会告的。但是我们的公安机关根本不会相信这种骗人

的鬼话，因为按照他们的思维，这种情况下不告才是傻子，

并且李某的不告只是在欺骗他们。于是李某在接到不起诉书

以后，并没有直接被释放，而是围绕后续事情如何进行展开

了一场争论。 职业的要求、官场的经历也在影响着人性，公

安人员的性格几乎已经扭曲，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人，因为他

们从来就是没有让任何人去相信过自己。于是就拿他们杀手

锏，必须办理一个取保候审，否则不会放人。取保候审意味

着什么，作为一个法律人应该知道事实的真相，但是作为律

师来讲，明显的看到有人在侵犯了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无形中也是对自己权利的侵犯，最起码也是对自已的不尊重

。但是作为律师有自己的处世之道，当事人永远是当事人，

只有法律上的帮助，不应该有感情上的同情，也许这是律师

理性思维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也许这是人性在特定情况下的

表现。既然法律上已经认定了他无罪，再采取强制措施就有

点不符合法律规定了。经过我的努力，公安机关同意不再采

取强制措施。但是放李某出去意味着什么，公安机关也有担

忧，于是就针对是否去告的问题进行了谈判，结果在裁定下

发的两周以后，李某才可以重见天日。有人说“迟到的正义

不是正义”，但是我对此有不同的观点，因为毕竟他也得出

了一个正义，是迟到还是早到，毕竟它已经到了。认为“迟

到的正义不是正义”的人太强调程序正义，但是在中国目前

的情况下，过于追求程序上的正义有时会得不到正义。 在李



某的家属和李某的无数次的期盼和保证的情况下，在关押整

整六个月以后，李某终于无罪释放了。按照传统的观念，他

们应该是大呼“青天大老爷”，给法院检察院送锦旗和匾，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李某出来的第一件事是马上和律师取得

联系，计划下一步的国家赔偿的问题，以及别人将自己诬告

陷害的事情。笔者感到吃惊，因为连自己也没有想到李某的

做法会如此反常。之所以说是反常是因为作为一个农民，能

有如此高的法律意识确实是不简单，中国的法制建设确实是

有希望，民告官的问题在中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同时笔

者也产生了一丝的担忧，李某在看守所不是一再多次的承诺

自己不会告吗？人性大概就是这样，当它受到压制的时候，

它会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是当它一旦获得自由的时候，

它会显示自己的张性，甚至可以否认所有的一切。 “作为法

院来讲，对于已经关押了一段时间的犯罪嫌疑人，不到不得

已的时候，是不能轻易判处无罪的，因为这样会产生一系列

的后遗症。”作为一个法官的这种说法肯定是违反法律精神

的，但是它对维护社会稳定、避免诉讼，节约司法资源何尝

又不是一剂良药呢？ （作者：李世清，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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